附2

新增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信息申请书

申请机构名称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内容

	1
	法人金融机构或代报机构全称　　
	

	2
	机构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	

	3
	机构所在地区、地级市、自治州、盟
	

	4
	机构所在县、县级市、区、旗
	

	5
	上市状况
	□0－境内上市  □1－香港上市  

□2－其他境外上市  □3－未上市

	6
	机构邮政编码（选填项）
	□□□□□□

	7
	组织机构代码（或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8
	营业执照注册号（或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9
	监管当局核准许可证编码
	

	10
	地址
	

	11
	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
	

	12
	机构电话号码
	

	13
	机构电子邮件（选填项）
	

	14
	直属中国人民银行机构名称
	

	15
	机构成立日期
	

	本机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，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注意事项：

1.按《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》第三章相关要求填写。

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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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来源于金融许可证、相关批文或营业执照，证件中地址不一致时，以实际地址为准。

3.电话号码为办公电话，格式为区号-电话号码。

附5 

新增境内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申请书

申请机构名称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内容

	1
	金融机构全称
	

	2
	金融机构级别
	□2－分支机构  □3－事业部

	3
	直属上级机构名称
	

	4
	直属上级机构编码
	

	5
	组织机构代码（或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6
	营业执照注册号（或社会信用代码）
	

	7
	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
	

	8
	机构所在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
	

	9
	机构所在地区、地级市、自治州、盟
	

	10
	机构所在县、县级市、区、旗
	

	11
	机构邮政编码（选填项）
	

	12
	地址
	

	13
	机构电话号码
	

	14
	机构负责人姓名
	

	15
	机构电子邮件（选填项）
	

	16
	直属中国人民银行机构名称
	

	本机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，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经核实，该机构出具的申请新增境内金融机构信息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直属上级机构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年   月   日


注意事项：

1.按《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》第三章相关要求填写。

2.电话号码为办公电话，格式为区号-电话号码。

附7

新增境外金融机构分支机构信息申请书

申请机构名称：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内容

	1
	金融机构全称
	

	2
	金融机构级别
	□2－分支机构  □3－事业部

	3
	直属上级机构编码
	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	4
	机构所在国家
	

	5
	机构邮政编码（选填项）
	□□□□□□

	6
	地址
	

	7
	机构电子邮件（选填项）
	

	8
	机构电话号码
	

	９
	机构负责人姓名
	

	本机构申请新增境外金融机构信息，并承诺所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经核实，该机构出具的申请新增境外金融机构信息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直属上级机构（盖章）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年  月   日


注意事项：

1.按《金融业机构信息管理规定》附13相关要求填写。

2.地址来源于金融许可证、相关批文或营业执照，证件中地址不一致时，以实际地址为准。

3.电话号码为办公电话，格式为（国别号）区号-电话号码。

附9

金融业机构信息变更备案书

申请机构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机构的原金融机构编码：

	序号
	变更项目名称
	变更前内容
	变更后内容
	变更原因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	13
	
	
	
	

	本机构承诺所提供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经核实，该机构出具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直属上级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
注意事项：

经办人电话为办公电话，格式为区号-电话号码。

附11

金融业机构信息撤销备案书

申请机构名称：

	项目名称
	内容

	金融机构全称
	

	金融机构编码
	

	直属上级机构编码
	

	机构撤销日期
	

	管辖的下一级机构编码
	1
	

	
	2
	

	
	3
	

	
	4
	

	
	5
	

	
	6
	

	
	7
	

	撤销原因：



	本机构承诺所提供的撤销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申请机构（盖章）    

           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	经核实，该机构出具的变更金融机构信息备案资料真实、有效。

直属上级机构（盖章）        

经办人（签章）

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电话号码：
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
注意事项：

1.当申请机构为法人金融机构或中国人民银行时，可不要求直属上级机构签字盖章。

2.经办人电话为办公电话，格式为区号-电话号码。

